
臺南市政府 108年度第 1次居家式托育服務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

壹、 開會時間︰108年 6月 11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點 30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︰永華市政中心 7樓東側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︰許副市長育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︰陳曉施 

肆、主席致詞（略） 

伍、出席人員︰（如簽到簿）(略) 

陸、報告事項 

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

    有關腸病毒停托機制，請社會局瞭解中央是否就居家式托育服務場所之腸 

    病毒通報及停托機制有所規範。 

    決    定： 1、洽悉 

     2、解除列管。 

柒、業務報告(如會議資料) 

    社會局、第一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、第二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、第三區居

家托育服務中心、第四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

    決    定：洽悉 

 

捌、討論提案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臺南市媬母職業工會 

案    由：建請重新討論台南市各區在宅保母托育費用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調查整理全台在宅保母收托費用顯示，台南市制定的在宅保母

托育費最少，台南市比鄰近的高雄市、屏東縣、嘉義縣市、彰化縣、

雲林縣還低，甚至連後山的花蓮縣、台東縣得托育費都比我們台南

市高，而離島的連江縣、澎湖縣、金門縣為 15,000~17,000 元，反

觀台南市制定為 14,000元實屬不合理。 



二、 根據主計總處公布的資料顯示，自 2012年起至去年累計的消費者物

價指數（CPI）增幅已達5.1％，故領取勞保年金者今年可調漲5.1%(勞

保年金開辦後第二次調漲)，而保母的托育費用由 104 年制定實為

15,000 元(未制定前托育費大部分為 16,000 元)，106 年再降為

14,000元。 

三、 依據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手冊第二十條……審酌

轄內物價指數……，制定在宅保母托育費用並未參考消費者物價指

數的漲幅而調漲。 

辦法： 

一、 建請參酌全台22縣市準公共化保母在宅托育費用從新制定台南市在

宅保母托育費用。 

二、 建請依審酌轄內物價指數調漲居家式托育人員托育費用。 

研析意見：本局目前已蒐集相關資料研議修正「臺南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

退費項目及基準」相關內容，擬於本（108）年加開居家式托育

服務管理委員會臨時會進行討論。 

決    議︰由社會局整合各方資料，於本（108）年 8月底加開居家式托育 

          服務管理委員會臨時會進行討論。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臺南市媬母職業工會 

案    由：代轉呈台南市安定區保母人員陳情書乙份。 

    說    明：安定區位於南科旁，房價物價亦因此而上漲，而安定區托育費 

              用卻反被降為 13,000元，而同為南科周邊區域如新市區、善化  

              區的托育費為 14,000元，實屬對安定區的保母不公平。 

    辦    法：建請將安定區之托育費調整與新市區、善化區的托育費一樣為 

              14,000元。 

研析意見：本局目前已蒐集相關資料研議修正「臺南市居家式托育服務收

退費項目及基準」相關內容，擬於本（108）年加開居家式托育

服務管理委員會臨時會進行討論。 

決    議︰併入「提案一」處理。 

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臺南市媬母職業工會 

案    由：保母在托育服務中心以外之與托育相關研習，納入保母人員在

職訓練時數認定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台南市褓姆從業人員非常的精進，每年除了中心所安排的在職訓練

課程外，亦會參與其他單位與幼兒相關之各類課程，請社會局能將保

母所參與之課程納入在職訓練之時數。 

二、 中心規劃之在職訓練課程 2-3小時，有些課程無法滿足保母的需求，

而保母須上其他訓練單位之課程，以加強保母相關職能，提升育兒相

關知識，懇請將其進修課程納入在職進修時數作為鼓勵保母繼續進修

之獎勵。 

辦法： 

一、 可請訓練單位送請社會局審查課程內容歸屬於九大類的哪類。 

二、 每年認定之時數不得超過在職訓練    小時。(或以相關課程訓練時

數之比例)。 

研析意見： 

一、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07年1月11日社家支 字第

1070900023號第二次修正函頒「托育人員在職訓練課程實施計畫」

五、本計畫辦理方式：「(一) 辦理單位應擬具實施計畫，包含九大

類課程類別、課程名稱、課程內容、授課講師與其學經歷及相關授

課證明文件、訓練時數、收費等，並應視托育人員服務場域分流規

劃，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，始得辦理。」。 

二、 建議辦訓單位依上開規定，函送辦訓計畫送本局審認課程類別及時

數。本局亦不定期至辦訓場地抽查辦訓情形，以維護托育人員受訓

品質。 



決    議︰請辦理訓練之單位，於辦理日前 1個月，將課程內容及師資函 

          送本局認定課程時數，以維護保母之權益。 

 

玖、散會︰同日上午 11點 

 

 

 


